湖南省制冷空调设备安装维修企业资质认证暂行管理办法
（2020修改稿）


第一条：为了规范我省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行业的经营活动，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增强企业信任，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市场健康发展，湖南省制冷学会参照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制定的《中国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资质等级认证暂行管理办法》相关条款制定本暂行管理办法。
第二条：制冷空调设备维修的内容，包含制冷空调设备单机和系统组件的维修、安装、保养、拆装、检测和改造。凡在湖南省范围内从事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经营活动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均应遵守本管理办法。
第三条：湖南省制冷学会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负责湖南省范围内从事制冷空调设备安装维修的企业资质等级认证工作。凡在湖南省范围内从事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的企业，均应按本管理办法的各项规定，向湖南省制冷学会申请领取《湖南省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资质证书》。湖南省制冷学会常务理事会负责对行业资质等级认证的审定，学会秘书处具体实施“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资质等级证书”的初审、发放、管理、监督、年审和统计工作。
第四条：资质类别及等级划分
一、资质类别依据经营范围进行分类划级管理，并按所维修安装的设备类别分为A.B.C.D.清洗维保五类。
    A类：集中式空调设备(按主机的设备型式可分为：活塞式制冷机组、螺杆式制冷机组、离心式制冷机组、吸收式制冷机组、燃气空调机组、水源(地源)热泵机组、冰蓄冷空调机组以及汽车空调机组等)；
    B类：净化空调工程设备(按净化工程等级1～9级划分)；
    C类：冷库制冷设备(按冷藏库吨位可分为30吨至3000吨或以上)；
    D类：户式(商用)空调设备(包括家用空调器、家用电冰箱、家用冷柜、商用空调机、户式中央空调、商用展示柜、厨房冰箱、冷柜等)，同一个企业可同时获得上述两类或多类资质；
清洗维保类：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的维修及保养。(包括制冷机组、水泵、冷却塔末端设备、水系统、风系统的维护及清洗消毒、水处理)。
二、资质等级按其安装维修企业规模、技术状况等划分为Ⅰ、Ⅱ、Ⅲ三级。
（一）A类维修安装企业
Ⅰ级企业：能独立承担上述5种以上(含5种)主机设备型式的单机和系统组件的维修安装；
Ⅱ级企业：能独立承担上述3种以上主机设备型式的单机和系统组件的维修安装；
Ⅲ级企业：能承担上述主机设备形式中某一种单机和系统组件的维修安装。
（二）B类维修安装企业
Ⅰ级企业：能独立承担所有净化等级的净化系统的维修安装；
Ⅱ级企业：能独立承担净化等级为7级以下(含7级)的净化系统维修安装；
Ⅲ级企业：能承担8级以下(含8级)的净化系统维修安装。
（三）C类维修安装企业
Ⅰ级企业：能独立承担3000吨以上冷库制冷系统的维修安装；
Ⅱ级企业：能独立承担3000吨（含3000吨）以下的冷库制冷系统维修安装；
Ⅲ级企业：能承担300吨(含300吨)以下的冷库制冷系统维修安装。
（四）D类维修安装企业
Ⅰ级企业：能独立承担户式中央空调、商用空调机、商用厨房冰箱、冷柜等所有家用(商用)制冷空调设备的单机和系统组件的维修安装；
Ⅱ级企业：能独立承担家用空调器和家用电冰箱两种以上家用(商用)制冷空调设备的维修安装；
Ⅲ级企业：能承担家用空调器和家用电冰箱或户式中央空调、商用空调与商用厨房冰箱、冷柜其中二种制冷空调设备的维修安装。
（五）清洗维保类维修安装企业
Ⅰ级企业：能独立承担上述5种以上（含5种）主机设备形式的单机和系统组件维护及清洗消毒、水处理。
Ⅱ级企业：能独立承担上述3种以上（含3种）主机设备形式的单机和系统组件的维护和清洗消毒、水处理。
Ⅲ级企业：能承担上述主机设备形式中某一种单机和系统组件的维护和清洗消毒、水处理。
第五条：安装维修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制冷空调设备安装维修企业具备的基本条件是：
（一）具有本专业经营业务范围和服务规模相应的注册资金；
（二）具有相应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特殊工种的上岗持证率符合有关要求；
（三）拥有相应的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营业场地和设施；
二、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资质等级评审基本条件详见附表1。
第六条：资质等级审批程序
一、申请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资质企业可向湖南省制冷学会秘书处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由企业法人代表签署的资质审验申报表；
（二）营业执照、营业场所、设施等固定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文件复印件及清单、各类别专业施工设备清单；
（三）企业管理三项制度：即岗位责任制、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四）专业技术人员和特殊工种人员名单、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占从业人员比例；
（五）近三年已完成相关设备安装维修实例（合同）。
二：申请领取《湖南省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资质证》的程序：
（一）填写《湖南省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资质审验申报表》并上报指定的有关资料（见附表2）；
（二）湖南省制冷学会秘书处对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提交资料进行材料初审,由湖南省制冷学会常务理事会组织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企业进行认定，评定核准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资质等级；
（三）经批准后核发《湖南省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资质证》，并向会员单位和社会公布；
（四）申请《湖南省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资质证》的企业，应按规定交纳资质认证评审费、年审费；
第七条：本管理办法自发布日起实施。


